




为 (人民币) : 大写壹佰零肆万肆任壹佰伍拾元整，小写

¥ 1044150元。

2.支付节点：

第一期 (30%) : 苗齐并通过核查出苗率、 户档、 检测报

告后，达到付款条件起30 日内支付。

第二期 (30%) : 大喇叭口期至抽雄期并经中期评估合格

后， 达到付款条件起30 日内支付。

第三期 (35%) : 测产并经项目终期验收合格后，达到付

款条件起30 日内支付。

第四期 (5%绩效奖励) : 根据综合考评排名差异化支付，

达到付款条件起30 日内支付。

3.乙方账户信息：

乙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150623MACED3PE4H

乙方须提供合法有效发票，甲方按财政支付流程办理付款。

若因政府财政拨付延迟等原因导致未能按期支付的，甲方不承

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

银行账号： 91500401000175718

开户银行：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托克前旗苏

力迪支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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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4.知识产权：

乙方应保证其提供的服务及服务成果的全部及部分，均不

存在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情形， 其服务成果的所有权由甲方

享有。 否则，乙方应向甲方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名誉及经济

损失 。

第五条 双方权利与义务







第十一条 其他

1.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、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及报价单（函）

均为本合同组成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2.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

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
3.本合同一式陆份，甲方执肆份、乙方执贰份，签字盖章

后生效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鄂托克前旗种植业发展中心
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乙方（盖章）： 鄂托克前旗江润农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
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
